2025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

2025年经开区深入学习贯彻省、市财政部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，深化落实《关于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全区工作实际，切实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通过控制“小成本”做好“大预算”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不断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向纵深推进。
一、2025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

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要求，紧紧围绕“两带一港双谷十园”发展行动，坚持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预算绩效管理理念，稳步推进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等各项工作，不断健全管理机制、优化工作流程、强化责任落实，切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。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
（一）严把事前评估关口，强化源头管控

严格执行新增重大政策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，对新增债券类项目、重点民生项目全面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重点评估项目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绩效目标合理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及资金合规性等内容。通过实地调研、专家论证、集体评审等方式，精准研判项目实施效益，对不符合绩效要求、缺乏实施依据的项目予以核减或不予立项，从源头杜绝低效、无效资金投入，切实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。

（二）规范绩效目标编制，实现全面覆盖

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推动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批复。组织各业务科室、87家预算单位精准梳理年度工作任务，科学设定绩效指标，细化量化产出、成本、效益、满意度等核心指标，确保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、工作任务高度匹配。完善绩效目标审核机制，对目标不明确、指标不细化、标准不清晰的项目逐一反馈整改，实现本级所有预算项目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全覆盖，为后续绩效监控、评价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三）深化绩效运行监控，及时纠偏堵漏

建立常态化绩效运行监控机制，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采取日常监控与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，对预算执行进度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“双监控”。定期跟踪项目资金拨付、使用情况及阶段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，对执行进度缓慢、绩效目标偏离、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，及时下达整改通知，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。聚焦民生保障、产业扶持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项目，加大监控频次和力度，全程跟踪问效，确保预算执行高效、绩效目标稳步推进。

（四）抓实绩效评价工作，提升评价质效
有序开展年度绩效自评与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，组织各预算单位全面完成部门整体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，实现自评全覆盖。严格把控自评质量，对自评报告真实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进行抽查审核，杜绝敷衍了事、虚报瞒报等问题。围绕年度重点工作、大额资金项目、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，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通过查阅资料、实地核查、数据分析、座谈问询等方式，全面客观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、政策实施效果，形成专业的绩效评价报告，精准查摆管理短板和问题。

（五）强化评价结果应用，健全闭环机制

严格落实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要求，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管理深度挂钩。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、资金安排、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，对评价优秀、效益突出的项目，优先保障预算资金；对评价低效、整改不到位的项目，核减、暂停或取消预算安排。同时，建立绩效结果反馈整改机制，将评价发现的问题逐项反馈至责任单位，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，跟踪整改落实情况，形成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应用、问题整改有闭环”的全流程管理体系。

二、2026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

2026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将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相统一，紧扣上级财政部门工作部署和全区发展需求，聚焦短板弱项，不断完善管理体系、提升管理精度、强化结果应用、压实工作责任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。

（一）健全制度体系，推动管理规范化

修订完善预算绩效管理配套制度，细化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结果应用、整改问责等各环节实施细则，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、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。结合零基预算改革要求，将预算绩效管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构建权责清晰、流程规范、运转高效的制度保障体系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、规范推进。

（二）优化绩效目标管理，提升源头管控质量

强化绩效目标刚性约束，严格落实绩效目标前置审核机制，督促各预算单位紧扣工作职能和项目实际，科学设定绩效目标，细化量化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，杜绝模糊化、笼统化表述。

（三）强化全流程监控，实现动态精准管控

深化预算绩效运行“双监控”机制，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实现预算执行进度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实时跟踪、动态预警。扩大重点监控范围，将上级转移支付项目、重大民生项目、政府投资项目全部纳入重点监控范畴，定期开展实地核查、进度研判，及时发现并纠正资金使用、项目实施中的偏差问题，确保资金规范使用、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（四）提升绩效评价质效，强化评价结果应用

规范绩效自评管理，严格审核自评报告，加强对自评质量的抽查复核，杜绝自评走过场。强化绩效结果刚性应用，健全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对绩效优秀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，对低效、无效项目坚决核减或取消预算；

